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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除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外，不得重
複參加軍人保險、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。故公保被
保險人如同時有2種職業而符合參加公保及其他社會保險
者，應擇一參加，不得重複參加2種保險，如有違反強制
性規定者，其已重複參加之公保，不生保險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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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：
       為避免社會資源重複配置及政府重複補貼，公教人員保險法（以下簡稱公保法）第6 條明
定，公教人員保險（以下簡稱公保）被保險人除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外，不得重複參加軍人保險、
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。故公保被保險人如同時有2 種職業而符合參加公保及其他社會保險
者，應擇一參加，不得重複參加2 種保險；如有違反強制性規定者，其已重複參加之公保，不生
保險效力；其重複加保期間就同一事實已由其他保險核發相關給付者，不予核發同一事由之公保
給付；已核發者應予追繳；此外，其已繳納之保險費，除具有不可歸責於服務機關學校或被保險
人之因素外，不予退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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